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10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日（星期二）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蔡副院長其昌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7會期第3、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12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０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10月9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953號及108年4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27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108年10月23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8會期第2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國防部於102年起推動軍人降階懲罰機制，並開始修正法律。截至107年年底，於104年5月6日修正施行「陸海空軍懲罰法」、107年6月23日修正施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惟現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未配合修正，致使軍人降階懲罰之程序以及適用將有所缺陷，制度亦無法上路。為使軍人降階懲罰機制早日生效，爰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上將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併案審查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下稱任官條例）」及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任官條例，本人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並對委員關心國防事務熱忱，表達感佩之意。
「任官條例」之修正，主要係為配合「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8條明定受降階懲罰者，除依其現任官階降一階換敘，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及於該法立法說明載明降階後俸級之換敘等相關配套，於本條例配合修正，爰增（修）訂本條例相關條文，以使降階懲罰落實推動。
接續由本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先生，針對以上法案內容，向各位委員報告與說明，謝謝！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本部研擬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下稱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係因應「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增訂「降階」懲罰種類，同時訂定軍官、士官施以降階懲罰者，依其現任官階降一階換敘，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及於立法說明載明降階後俸級之換敘等相關配套，於本條例配合修正，爰配合於本條例增（修）訂降階換敘等規定，以符實需。
(壹)修法目的
因應「懲罰法」增訂軍官、士官降階之懲罰種類，及配合立法說明載明降階後俸級之換敘等相關配套規定，於本條例配合修正，爰增訂受降階懲罰者，其官階俸級之換敘方式等相關條文，使降階懲罰得以落實推動。
(貳)修法重點
本次增（修）訂3條條文，增（修）訂要點如下：
一、配合「懲罰法」第12條及第13條明定降階為軍官、士官懲罰種類，第18條明定受降階懲罰之軍官、士官依其現任官階降一階換敘，爰於本條例增訂受降階懲罰者，其官階俸級之換敘方式。（修正條文第15條-1）
二、審酌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事項屬業務執行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應由法規主管機關依其業務執行實需訂定，爰將「由行政院定之」修正為「由國防部定之」，以符實需。（修正條文第17條）
三、依「懲罰法」第37條規定，軍官、士官受降階懲罰及降階換敘等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鑑因「懲罰法」第18條立法理由載明降階後俸級之換敘等，將於本條例配合修正，而本條例第15條之1修正草案屬「懲罰法」第18條規定之配套措施，為使施行日期臻於一致，爰增訂依「懲罰法」受降階懲罰者，其官階俸級換敘方式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修正條文第18條）
(參)相關法令影響評估
一、本次部分條文之修正，並不影響其他法律之執行，其他法律亦無須配合檢討修正。
二、修正公布後，本部配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
(肆)執行之員額及經費影響評估
一、本次修正，無須增加員額。
二、本法修正後，將不增加政府預算。
(伍)衝擊層面影響評估
一、增訂降階懲罰俸級換敘規定，除周延軍人懲罰及退撫制度，增加重大違失人員懲戒效果，符合懲罰法增訂降階懲罰意旨外，並對嚴肅軍紀具重大意義。
二、將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修正為「由國防部定之」，以及增訂依「懲罰法」受降階懲罰者，其官階俸級換敘方式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符合實際需要。
(陸)大院委員相關提案
大院委員蔡適應等17員提案增（修）訂「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軍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15條之1、第15條之2、第15條之3、第17條，謹依增（修）訂重點及本部意見報告如后：
一、增訂第15條之1：
(一)委員修正重點：
為周延軍人降階懲罰俸級換敘事宜，增訂「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處分者，依其現任官階俸級級次，換敘次一官階同一俸級級次；次一官階無同一級次者，得換敘該官階最高俸級級次；無階可降者，降至該官階之最低俸級級次」。
(二)國防部意見：
考量初任少尉或下士者，實務上不致受降階懲處，為期法規用語明確，並易於推動執行，本部建議採行政院版條文，即「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受降階處分者，其俸級依原任官階換敘次一官階相當俸級，次一官階無相當俸級者，換敘該官階最高俸級」，以資明確。
二、增訂第15條之2：
(一)委員修正重點：
為周延受降階懲罰者退伍及除役規定，增訂「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後，其服現役年限或年齡超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之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者，退伍除役之。」
(二)國防部意見：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5條、第6條已明定軍官、士官除役年齡及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第14條明定常備軍官、士官，在現役期間，依法停止任用予以停役；第15條規定常備軍官、士官，服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予以退伍等事由，故軍官、士官受降階懲罰後，達除役年齡等條件時本應依法退伍，有關委員建議增訂事項，本部建議維持現況。
三、增訂第15條之3：
(一)委員修正重點：
1.增訂「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若降階後之官等、官階原已達滿編者，將不受編制之限制」。
2.增訂「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後，若為將官則不得再晉升；若為將官以外之軍官、士官則重新計算停年」。
(二)國防部意見：
1.受降階懲罰之軍官、士官，於停止任用期間，實務上並無占單位編制員額。降階懲罰為僅次於撤職之第二重懲罰，依懲罰法第7條規定「同一違失行為，已依本法規定懲罰或依法懲戒者，不得再依本法懲罰。」，有關增訂「將官受降階懲罰不得再晉升」，恐有重複懲罰疑慮，為避免衍生爭議，本部建議維持現況。
2.「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6條明定軍官、士官各階之晉任停年規定，第7條明定軍官、士官之晉任必須考績合格等條件。「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12條明定軍官、士官停止任用期滿，合於回役規定及任職條件等資格者，得依申請核予復職。是以，軍官、士官於停止任用期滿，各階晉任停年及復職相關規定均定有明文，有關委員建議增訂條文，本部建議維持現況。
四、修正第17條：
(一)委員修正重點：
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事項屬細節業務執行，將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修正為「由國防部定之」。
(二)國防部意見：
委員修正條文符合實際需求，本部建議併行政院修正條文通過。
肆、與會委員於報告、詢答完畢，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案係因應「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8條增訂「降階」懲罰種類所為之修正，並無疑義，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增訂第十五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貳)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增訂第十五條之二及增訂第十五條之三，均不予增訂。
(參)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蔡適應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受降階懲罰者，其俸級依原任官階換敘次一官階相當俸級；次一官階無相當俸級者，換敘該官階最高俸級。
	第十五條之一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受降階懲罰者，其俸級依原任官階換敘次一官階相當俸級；次一官階無相當俸級者，換敘該官階最高俸級。
	第十五條之一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者，依其現任官階俸級級次，換敘次一官階同一俸級級次；次一官階無同一級次者，得換敘該官階最高俸級級次；無階可降者，降至該官階之最低俸級級次。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配合一百零四年五月六日修正公布之陸海空軍懲罰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增訂軍官、士官降階之懲罰種類，及該法第十八條立法說明，降階後俸級之換敘等相關配套規定，於本條例配合修正，爰明定軍官、士官依該法規定受降階懲罰者，其官階俸級之換敘方式。

三、另有關無官階可降之情形，按少尉、下士分別為軍官、士官最低官階，已無次一官階可調降，實務上雖不致受降階懲罰，惟為嚴肅軍紀及強化內部管理，並達到與降階懲罰相當之處罰效果，其所犯違失行為，將視其情節輕重，以陸海空軍懲罰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所定其他懲罰種類加以處罰，例如以降級懲罰最長一年等方式處罰，併予敘明。

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國防部102年起推動軍人降階懲罰機制，分別於104年5月6日修正施行「陸海空軍懲罰法」、107年6月23日修正施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惟「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若未配合修正，軍人降階懲罰之程序與俸級適用將有所不足。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不予增訂)

	
	第十五條之二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後，其服現役年限或年齡超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之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者，退伍除役之。
	
	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軍官、士官受降階懲罰，其服役年限或年齡若超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之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是否能繼續服役恐有爭議，故新增本條明文規定若已超出最大年限或年齡者，除役退伍之。

審查會：不予增訂。

	(不予增訂)

	
	第十五條之三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若降階後之官等、官階原已達滿編者，將不受編制之限制。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受降階懲罰後，若為將官則不得再晉升；若為將官以外之軍官、士官則重新計算停年。
	
	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軍官、士官受降階懲罰後，為使該受懲罰人員不影響表現優秀之較低階人員晉升機會，故新增本條明文規定不受編制之限制。

三、由於將官均擔任重要職務，應以本身為表率，若將官遭降階懲罰，則不得再晉升。受降階懲罰者為將官以外之軍官、士官者，則重新計算停年。
審查會：不予增訂。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提案：
鑒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之事項係屬業務執行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為符實務執行之需要，爰修正由國防部訂修。
委員蔡適應等17人提案：

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事項屬細節業務執行，由法規主管機關依其業務訂定即可，故修正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移列第一項。

二、為配合陸海空軍懲罰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該法施行日期，除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十三條第二款及第十八條規定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爰為使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與該法第十八條之施行日期臻於一致，增訂第二項，明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一　　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受降階懲罰者，其俸級依原任官階換敘次一官階相當俸級；次一官階無相當俸級者，換敘該官階最高俸級。

主席：增訂第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蔡適應等提案第十五條之二不予增訂。

委員蔡適應等提案第十五條之三不予增訂。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曼麗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12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曼麗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10月9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955號及台立議字第108070291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曼麗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108年10月23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8會期第2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陳曼麗等17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增進國軍軍官士官福利福祉，並增加國軍於志願役招募時之誘因，爰提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參、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上將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併案審查委員陳曼麗等17人提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及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任職條例，本人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並對委員關心國防事務熱忱，表達感佩之意。

「任職條例」之修正，主要係為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及「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修正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條件及撤職後停止任用期間，並增訂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機關（構）任職之事由，爰增（修）訂本條例相關條文，以符實需。

接續由本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先生，針對以上法案內容，向各位委員報告與說明，謝謝！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本部研擬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係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16條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條件、「陸海空軍懲罰法（以下稱懲罰法）」第17條規定停止任用期滿復職規定，及軍官、士官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機關（構）任職之事由，爰配合修正本條例相關條文。

（壹）修法目的

配合「性平法」及「懲罰法」規定，修正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條件及撤職後停止任用期滿復職規定，並增訂軍官、士官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機關（構）任職之事由，爰配合於本條例修正相關規定，以符實需。

（貳）修法重點

本次修正3條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原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須任職「1年」之期間，修正為「6個月」；並增訂依法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亦得申請留職停薪之規定。（修正條文第9條之1）

二、將撤職屆滿1年之復職要件，修正為停止任用期間屆滿復職。（修正條文第12條）

三、增訂軍官、士官於戰鬥戰備及參加重要演習或正服行特別勤務，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之機關（構）任職。（修正條文第17條）

（參）相關法令影響評估

一、本次部分條文之修正，並不影響其他法律之執行，其他法律亦無須配合檢討修正。

二、修正公布後，本部需配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使政策與執行一致。

（肆）執行之員額及經費影響評估

一、本次修正，無須增加員額。

二、本法修正後，將不增加政府預算。

（伍）衝擊層面影響評估

配合「性平法」第16條及「懲罰法」第17條修正本條例有關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資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復職規定及軍官、士官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機關（構）任職之事由，係配合國家鼓勵生育政策及結合人事管理現況，有助家庭照顧與婚姻關係維繫，並符合國軍人事管理實需，故無相關衝擊影響。
（陸）大院委員相關提案

大院委員陳曼麗等17員提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9條之1修正草案，謹依修正重點及本部意見報告如后：

一、修正第1項第1款：

(一)委員修正重點：

因應「性平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將受雇者為撫育3歲以下子女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任職期間由「1年」修正為「6個月」；並將「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移列至第二項規定。

(二)國防部意見：

為因應「性平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將受僱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任職期間，由「1年」修正為「6個月」，與行政院版本相同，惟為參酌同法第16條第1項「子女滿3歲前」之體例，爰將本修正草案第9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撫育3歲以下子女」修正為「撫育滿3歲前子女」，以資明確，建議採用行政院版條文。

二、修正第1項第2款：

(一)委員修正重點：

配合「性平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增訂依法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亦得申請留職停薪之規定。

(二)國防部意見：

修正草案第9條之1第1項第2款「依法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申請留職停薪」，係配合「性平法」第16條第3項增訂，與現行條文第1項係基於軍官、士官個人條件申請留職停薪者，其立法原意及法條結構似不相同，為避免條文解釋疑義，建議採用行政院版，增訂於現行條文第4項。

三、修正第2項：

(一)委員修正重點：

參照「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及第6條規定，考量若有連續懷孕、或子女出現重大傷病等情形，主管機關得視情形延長留職停薪期限1年。爰提案修正第2項「前項第1款、第2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二)國防部意見：

修正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資格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必要時得延長1年，有助國家鼓勵生育政策推動及家庭照顧與婚姻關係維繫。由於留職停薪期間，因連續懷孕，或子女出現重大傷病等情，需申請延長留職停薪者人數有限，並不致影響部隊實務運作，委員對「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之提案，本部敬表支持。惟為使修正條文用語明確並縮小原條文修正幅度，建議修正為「前項第1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但不得逾2年，必要時得延長1年」。

肆、與會委員於報告、詢答完畢，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案係為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及「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等所為之修正，並無疑義，爰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第九條之一，除第二項句末增訂文字並修正為「，必要時得延長一年。」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貳）第十二條，除增訂第二項文字為「前項申請核予復職，因判決有罪經再審或非常上訴改判無罪確定者，不受員額及編制限制。」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參）第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通過附帶決議1項：

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8條降階處分，軍官、士官除依其現任官階降一階換敘，並停止任用1年以上3年以下，但於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中並無申請復職之規範，爰請國防部研擬法案修正，送請立法院審議。

伍、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曼麗等17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陳曼麗等17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委員陳曼麗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為撫育滿三歲前子女者；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為撫育滿三歲前子女者；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二款不得拒絕外，其餘由權責機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

二、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

三、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留職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一年以上，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行政院提案：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該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並為因應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將受僱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任職期間由「一年」調降為「六個月」，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三項依法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得申請留職停薪之規定，爰增訂第四項，並將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項次移列為第五項及第六項。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陳曼麗等17人提案：

一、因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該法亦適用於軍職人員，並為因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於一零三年之修法，將受雇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任職期間由「一年」調降為「六個月」。

二、配合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三項依法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得申請留職停薪之規定，增訂第二款，並將現行第二款移列為第三款。

三、參照公職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考量若有連續懷孕、或子女出現重大傷病等情形，主管機關得視情形延長留職停薪期限一年。

審查會：
一、照委員陳曼麗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陳曼麗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為撫育滿三歲前子女者；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說明：
一、為因應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將受僱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任職期間由『一年』調降為『六個月』，並參酌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子女滿三歲前』之體例，將本修正草案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修正為『撫育滿三歲前子女』，為臻一致，建議採用行政院版條文。

二、第一項第二款『依法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申請留職停薪』係配合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增訂，與現行條文第一項係基於軍官、士官個人條件申請留職停薪者，其立法原意及法條結構似不相同，為避免條文解釋疑義，建議採用行政院版，增訂於現行條文第四項。
三、第二項修正『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有助國家鼓勵生育政策推動及家庭照顧與婚姻關係維繫。另留職停薪期間，因連續懷孕，或子女出現重大傷病等情，需申請延長留職停薪者人數有限，並不致影響部隊實務運作，有關『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之提案，本部敬表支持。惟為使修正條文用語明確並縮小原條文修正幅度，建議修正為『前項第一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照委員鄭運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十二條　軍官、士官撤職後，撤職原因消滅或停止任用期間屆滿，除因叛亂、貪污及其他重大原因不予復職外，經調查確已悔改有據，合於回役規定及下列條件者，得依申請核予復職：

一、員額狀況許可。

二、本人所具專長為軍中需要。

三、合於任職條件。

前項申請核予復職，因判決有罪經再審或非常上訴改判無罪確定者，不受員額及編制限制。
	第十二條　軍官、士官撤職後，撤職原因消滅或停止任用期間屆滿，除因叛亂、貪污及其他重大原因不予復職外，經調查確已悔改有據，合於回役規定及下列條件者，得依申請核予復職：

一、員額狀況許可。

二、本人所具專長為軍中需要。

三、合於任職條件。


	
	第十二條　軍官、士官撤職後，撤職原因消滅或屆滿一年，除因叛亂、貪污及其他重大原因不予復職外，經調查確已悔改有據，合於回役規定及左列條件者，得依申請核予復職：

一、員額狀況許可。

二、本人所具專長為軍中需要。

三、合於任職條件者。
	行政院提案：
一、因應一百零四年五月六日修正公布之陸海空軍懲罰法第十七條有關軍官、士官受撤職懲罰者「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規定，爰修正序言。

二、依法制作業體例，酌修序言及第三款文字。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鄭運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十二條　軍官、士官撤職後，撤職原因消滅或停止任用期間屆滿，除因叛亂、貪污及其他重大原因不予復職外，經調查確已悔改有據，合於回役規定及下列條件者，得依申請核予復職：

一、員額狀況許可。

二、本人所具專長為軍中需要。

三、合於任職條件。

前項申請核予復職，因判決有罪經再審或非常上訴改判無罪確定者，不受員額及編制限制。」

「說明：
一、因應一百零四年五月六日修正公布之陸海空軍懲罰法第十七條有關軍官、士官受撤職懲罰者「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規定，爰修正序言。

二、依法制作業體例，酌修序言及第三款文字。
三、為保障經非常上訴改判無罪確定等情形者復職權益，增列第二項。」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軍官、士官得依需要調軍事單位以外之機關（構）任職。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調任：

一、受軍官、士官基礎教育期滿，任職未滿五年。

二、經考選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進修或實習期滿，任職未滿二年。

三、所具專長為軍中缺乏或屬管制專長列入年度管制需要。

四、軍官、士官於戰鬥戰備及參加重要演習或正服行特別勤務。
	第十七條　軍官、士官得依需要調軍事單位以外之機關（構）任職。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調任：

一、受軍官、士官基礎教育期滿，任職未滿五年。

二、經考選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進修或實習期滿，任職未滿二年。

三、所具專長為軍中缺乏或屬管制專長列入年度管制需要。

四、軍官、士官於戰鬥戰備及參加重要演習或正服行特別勤務。
	
	第十七條　軍官、士官得依需要調軍事單位以外之機構任職。但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調任：

一、受軍官、士官基礎教育期滿，任職未滿五年者。

二、經考選國內外大專院校畢業、進修或實習期滿，任職未滿二年者。

三、所具專長為軍中缺乏者。
	行政院提案：
一、依法制作業體例，酌修序言及各款文字。

二、參酌教育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一款「大專校院」之規定，爰第二款所定「大專院校」修正為「大專校院」。

三、為符明確性原則，爰修正第三款，將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三款後段之「屬管制專長列入年度管制需要」納為軍官、士官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機關（構）任職之事由，。

四、增訂第四款，明定軍官、士官於戰鬥戰備及參加重要演習或正服行特別勤務，亦不得調任軍事單位以外之機關（構）任職。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為撫育滿三歲前子女者；其申請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主席：第九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軍官、士官撤職後，撤職原因消滅或停止任用期間屆滿，除因叛亂、貪污及其他重大原因不予復職外，經調查確已悔改有據，合於回役規定及下列條件者，得依申請核予復職：

一、員額狀況許可。

二、本人所具專長為軍中需要。

三、合於任職條件。

前項申請核予復職，因判決有罪經再審或非常上訴改判無罪確定者，不受員額及編制限制。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軍官、士官得依需要調軍事單位以外之機關（構）任職。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調任：

一、受軍官、士官基礎教育期滿，任職未滿五年。

二、經考選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進修或實習期滿，任職未滿二年。

三、所具專長為軍中缺乏或屬管制專長列入年度管制需要。
四、軍官、士官於戰鬥戰備及參加重要演習或正服行特別勤務。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修正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提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8條降階處分，軍官、士官除依其現任官階降一階換敘，並停止任用1年以上3年以下，但於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中並無申請復職之規範，爰請國防部研擬法案修正，送請立法院審議。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12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10月9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954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108年10月23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8會期第2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法律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主管機關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上將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以下稱考績條例）」修正案，本人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並對委員關心國防事務熱忱，表達感佩之意。
「考績條例」之修正，主要係因應「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僱者任職滿6個月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至該子女滿3歲止;及考量任職條例亦規範軍官、士官任職1年以上，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期間，擬隨同前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另為配合政府鼓勵國人生育政策及彰顯對因公奉派國外官兵及眷屬之家庭照顧，爰修正本條例相關條文，對考績受考人有特殊情形者，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之規定。
接續由本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先生，針對以上法案內容，向各位委員報告與說明，謝謝！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本部研擬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下稱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係為留職停薪官兵，於考績年度內服勤累計滿6個月，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仍可辦理「另予考績」，以維護渠等權益。
(壹)修法目的

因應「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16條規定受僱者任職滿6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3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但不得逾2年；另「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9條之1規定軍官、士官任職1年以上，為撫育3歲以下子女者及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期間在1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基此，為配合政府鼓勵國人生育政策與彰顯政府對育嬰留職、因公奉派國外之國軍官兵與眷屬之家庭照顧及婚姻關係維繫，爰配合修正本條例，俾使申請留職停薪之軍人，在同一考績年度內有上述特殊情形，服勤累計滿6個月，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仍可辦理「另予考績」。
(貳)修法重點

本次共計修正2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確區分考績為「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 並增列有特殊情形者，另予考績受考人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已達6個月之計算，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修正條文第2條）
二、考量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二項授權另予考績之特殊情形範圍，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其作業需時並配合考績年度之起迄日期，爰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修正條文第13條）
(參)相關法令影響評估

一、本次部分條文之修正，並不影響其他法律之執行，其他法律亦無須配合檢討修正。
二、修正公布後，本部需配合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施行細則」，使政策與執行一致。
(肆)執行之員額及經費影響評估

一、本次修正，無須增加員額。
二、本法修正後，將不增加政府預算。
(伍)衝擊層面影響評估

修正後符合「性平法」，對受僱者任職滿6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3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規定，或兼顧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期間在1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而申請留職停薪之人員，可使年度考績權益更臻保障，故無相關衝擊影響。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惠予支持，謝謝各位！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詢答後，逕行逐條審查。以本案係為維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之權益而修正相關之規定，爰予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二條及第十三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考績區分如下：
一、年終考績：於每年年終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職期間之考績。

二、另予考績：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但有特殊情形者，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
前項第二款但書所定特殊情形之範圍，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考績區分如下：
一、年終考績：於每年年終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職期間之考績。

二、另予考績：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但有特殊情形者，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
前項第二款但書所定特殊情形之範圍，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第二條　考績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另予考績。

因故未服勤逾六個月者，不予辦理考績。
	一、第一項修正說明如下：

(一)為使本條例考績區分更臻明確，將現行第一項區分為二款，於第一款明定年終考績定義，第二款明定另予考績定義，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又考量本條例施行以來，連續任職係實務上審酌考績受考人得否辦理年終考績之基本要件，為臻明確與避免爭議，爰將第一款之「任職期間」修正為「連續任職期間」。

(三)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軍官、士官任職一年以上，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以及配偶應軍事任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擬隨同前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為配合政府鼓勵國人生育政策與彰顯政府對育嬰留職、因公奉派國外之國軍官兵與眷屬之家庭照顧及婚姻關係維繫，軍職人員為養育三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或隨同配偶因公派赴國外者，宜與其他考績年資因故中斷之情形有所區別，爰於第二款增訂但書，明定有特殊情形者，另予考績受考人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已達六個月之計算，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

二、鑒於年終考績為考核受考人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職之成績；另予考績則為除有特殊情形者外，考核受考人因任職不滿一年，而當年連續任職六個月以上之成績，因故未服勤逾六個月者，不予辦理考績，乃屬當然，爰刪除現行第二項規定。

三、為使第一項第二款但書所定特殊情形之範圍臻於明確，增訂第二項，授權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列為第一項。

二、考量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二項授權另予考績之特殊情形範圍，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其作業需時並配合考績年度之起迄日期，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考績區分如下：

一、年終考績：於每年年終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職期間之考績。

二、另予考績：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但有特殊情形者，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

前項第二款但書所定特殊情形之範圍，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修正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842010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03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63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審查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4次會議（108年3月20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108年5月23日（星期四）舉行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全體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賴瑞隆擔任主席。會中邀請經濟部部長沈榮津提出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邀請內政部及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經濟部部長沈榮津就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案，說明如下：
1.自來水用戶之進水管屬私人財產：
用戶為接用自來水而裝設之進水管，依自來水法第23條規定，屬用戶私有財產，為避免影響自來水整體系統，故由用戶向自來水事業繳納工程費用後，再由自來水事業單位「代為施工」及後續維護。
至於自來水事業單位所設置之配水管，因是考量整體供水系統並非特定用戶，具有公益性，故於自來水法第52條、第53條中規定，配水管使用之公私有土地，其補償費適用「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之較優惠補償價格。
2.民法對於管線安設權已有規定：
經查民法第786條第1項已針對電線、水管、瓦斯等管線安設權訂有相關規定：「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金。」，即進水管得設置於私人土地，惟需經雙方合意補償金額後支付。
本項提案於自來水法中，針對自來水用戶進水管使用他人私有土地之補償費用，不需經雙方合意，而逕予適用「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之較優惠補償價格，與前述民法規定實有未合，且其公平性亦有待商榷。
3.結語
依自來水法第23條規定，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之進水管屬用戶之私有財產，進水管所通過之他人土地，因屬私權關係，建請依民法相關條文規定辦理，若納入自來水法由公法介入，恐衍生爭議，宜再審酌。
(二)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提案要旨：
自來水法第1條規定：「為策進自來水事業之合理發展，加強其營運之有效管理，以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特制定本法」。上揭自來水之發展及管運，亦旨在增進公共利益，而為供應自來水，設施及管線所需用地，屬於自來水發展及營運所必需，自與公共利益有關。
為使自來水用戶順利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法條中下列情形例如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該土地下埋設之。並且比照民法第七百八十六條規定，得於一定情形下通過他人土地，但應選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如有損害，應按損害程度予以補償。如有爭端，利害關係人得報請主管機關調處或核定補償以解決爭議。
另外就既成道路部分，因為政府早年未徵收，而存在私有土地，常因土地所有權複雜而無法取得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產生沿路居民無法供水之情況；或是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用戶可以不用取得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得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對法案進行縝密討論，並將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賴瑞隆補充說明。
四、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2人擬具「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提案條文
	說明

	（修正通過）

第六十一條之二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該土地下埋設之。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所使用土地為既成計畫道路或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公路、道路或現有巷道，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許可挖掘埋設者，用戶免取得所有權人同意書或設定地上權，並得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使用他人私有或公有土地埋設之進水管，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

前項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用戶、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或送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於接到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後三十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

前項補償之土地，如為既成計畫道路或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公路、道路或現有巷道，其補償得適用第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裁量基準。

第四項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經提出補償爭議核定，且由自來水用戶負責該提出者之補償金發放或法院提存完成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之使用。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並得請求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排除妨阻以使用之。
	第六十一條之二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該土地下埋設之。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所使用土地為既成計畫道路或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公路、道路或現有巷道，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許可挖掘埋設者，用戶免取得所有權人同意書或設定地上權，並得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事業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就該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得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保證工程完畢後恢復原狀下，在取得土地所有權前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使用他人私有或公有土地埋設之進水管，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

前項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用戶、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或成立自來水管線埋設爭議調處委員會進行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三十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屆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第五項補償之核定，得適用第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裁量基準。

第五項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經提出補償爭議核定，且由自來水用戶負責該提出者之補償金發放或法院提存完成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之使用。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並得請求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排除妨阻以使用之。
	一、本條新增。為使自來水用戶順利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爰比照民法第七百八十六條規定，得於一定情形下通過他人土地，惟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爰於第一、四項分增訂之。

二、土地若為既成道路，因政府早年未徵收，而存在私有土地，常因土地所有權複雜而無法取得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致產生沿路居民無法供水之情事，爰於第二項規定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所使用土地為既成計畫道路，其經道路主管機關許可挖掘埋設者，用戶得免予取得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

三、為保障既有進水管用戶之使用自來水權利，參照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一規定增訂本條第三項規定，使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於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前，得為必要之維護更新。

四、本條第一項規範，實務上常因土地取得或使用補償而衍生爭執，雖可循民法爭訟之，但常因耗時費日，甚有影響用戶供水權益之情事。爰增列第五、六項，允許用戶、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或調處，以解決爭議；並增列補償之核定，得適用第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裁量基準。

五、為避免爭議曠日廢時，影響公眾用水之權益，爰增列第七項，補償核定且償金發放或提存完成後，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之使用；此外自來水事業於使用時亦得請求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之。

審查會：
一、經縝密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如文。

二、為配合原草案之修正，立法說明第三點予以刪除。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瑞隆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

第六十一條之二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該土地下埋設之。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所使用土地為既成計畫道路或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公路、道路或現有巷道，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許可挖掘埋設者，用戶免取得所有權人同意書或設定地上權，並得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

自來水用戶因接用自來水所裝設之進水管使用他人私有或公有土地埋設之進水管，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

前項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用戶、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或送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於接到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後三十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

前項補償之土地，如為既成計畫道路或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公路、道路或現有巷道，其補償得適用第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裁量基準。

第四項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經提出補償爭議核定，且由自來水用戶負責該提出者之補償金發放或法院提存完成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之使用。自來水用戶、自來水事業並得請求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排除妨阻以使用之。

主席：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自來水法增訂第六十一條之二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法務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13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附件0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法務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10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80703090號函。

二、旨揭議案審查結果，業經本會第9屆第8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三、檢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法務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福建更生保護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貳、本會於108年11月6日召開第9屆第8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由段召集委員宜康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審查時邀請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及上述三財團法人董事長王添盛（兼任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及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林邦樑列席報告，並答復委員質詢。
參、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109年度預算書案：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2億2,437萬6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2,437萬6千元，照列。
3.本期餘絀：0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161萬5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二、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109年度預算書案：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607萬9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607萬9千元，照列。
3.本期餘絀：0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1萬2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書案：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2億0,366萬6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0,366萬6千元，照列。
3.本期餘絀：0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258萬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通過決議1項：
1.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本會設董事會，置董事11至25人，其中1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及董事由法務部就下列人員遴聘之：一、分會之主任委員。二、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三、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業務有研究之專家、學者。四、社會公正或熱心公益人士。」查該協會第6至8屆董事會之人數，除第7屆為23人外，餘皆為25人。
上開捐助及組織章程最近一次經法務部核備修正日期為107年1月11日。惟《財團法人法》於107年8月1日公布、公布後6個月（即108年2月1日）施行，該法第48條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7至15人，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董事總人數得超過15人。即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總人數已逾《財團法人法》上限且尚未依《財團法人法》經主管機關核准。
鑑於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近兩年董事會出席情形不佳，爰要求法務部協調衡酌該協會董事最適配置，於2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周春米　　尤美女　　

肆、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伍、審查結果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出席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段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案（二讀）
請宣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109年度預算書。

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109年度預算書案：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2億2,437萬6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2,437萬6千元，照列。

3.本期餘絀：0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161萬5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請宣讀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109年度預算書。

二、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109年度預算書案：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607萬9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607萬9千元，照列。

3.本期餘絀：0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1萬2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繼續宣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書。

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書案：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2億0,366萬6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0,366萬6千元，照列。

3.本期餘絀：0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投資：258萬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通過決議1項：

1.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本會設董事會，置董事11至25人，其中1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及董事由法務部就下列人員遴聘之：一、分會之主任委員。二、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三、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業務有研究之專家、學者。四、社會公正或熱心公益人士。」查該協會第6至8屆董事會之人數，除第7屆為23人外，餘皆為25人。

上開捐助及組織章程最近一次經法務部核備修正日期為107年1月11日。惟《財團法人法》於107年8月1日公布、公布後6個月（即108年2月1日）施行，該法第48條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7至15人，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董事總人數得超過15人。即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總人數已逾《財團法人法》上限且尚未依《財團法人法》經主管機關核准。

鑑於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近兩年董事會出席情形不佳，爰要求法務部協調衡酌該協會董事最適配置，於2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周春米　　尤美女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09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議程所列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下午5時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休息（9時22分）
繼續開會（17時）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1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林委員德福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江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志揚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7時）


